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實習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 年 01 月 08 月碩士班委員會訂定   

中華民國109 年02月19 日護理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23 日護理系碩士班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10年02月 19日護理系碩士班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10年3月17日護理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0年6月21日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0年8月10日碩士班委員會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0年9月8日碩士班委員會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1年5月25日碩士班委員會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2年11月22日碩士班委員會討論通過 

中華民國112年12月27日護理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一、依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為提高本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實習成效，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
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實習之醫院或機構單位，依教學目標由學生自行遴選
或系所遴選之教學醫院或衛生所或長期照護機構為校外實習場所。 

四、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實習機構遴選機制如下： 

CNS NP 

(一) 本系所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契約，建立

夥伴關係。 

(二) 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參見

衛福部醫院評鑑教學醫院網址）：區域教

學醫院或專科醫院以上。 

(三)  社區衛生或其它社區長照等機構可

為：基層衛生單位、各級學校、各種聘有護

理師之職場等事業單位、出院準備服務單

位、長期照護機構、居家護理所、長期照顧

管理中心、慢性病共同照護網之醫療院所、

從事社區健康照護之民間機構。 

(四 )  實習機構之護理 臨 床教師

(Preceptor)需具有護理碩士以上學歷

(以護理碩士畢業為優先)以及臨床經驗

至少三年以上，或具符合學生實習目標之

專長。 

(五)  每學期學生實習的單位，實習結束後該

科主負責授課及實習指導教師再次檢視，並

評核該單位實習之合適性。 

(六)依據實習目標與進階成長為目標，並

以發展該專科(專長)特性為主，碩士學生於

(一) 本系所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契約，建

立夥伴關係。 

(二)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之訓練醫院

（以下稱訓練醫院）。 

(三) 臨床指導者資格如下：  

1.醫師：應具分科領域之專科醫師資格，並

於取得資格後，實際從事該專科工作至少二

年。  

2.專科護理師：應具分科領域之專科護理師

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理師工作至

少二年。  
(四)  每學期學生實習的單位，實習結束後該

科主負責授課及實習指導教師再次檢視，並

評核該單位實習之合適性。 

(五)依據實習目標與進階成長為目標，

並以發展該專科(專長)特性為主，碩士

在職專班學生於進階專科護理學實習

(一)應跨單位(或跨醫院)實習，進階專科

護理學實習(二)可採原醫院(機構)原單

位或跨單位實習。 

(六)若因疫情，醫院限縮或暫停實習，則採



進階護理實習(一)應跨單位(或跨醫院/機

構)實習，進階護理實習(二)可採原醫院(機

構)單位或跨單位實習。 

(七)若因疫情，醫院限縮或暫停實習，則採

多元線上實習，並通知相關單位。 

多元線上實習，並通知相關單位。  

備註：公費生實習相關規定依衛福部公告辦理。 

 

五、實習單位申請流程須知(附件一) 

(一)碩士生於「新生座談會」取得實習相關說明。 

(二)於新生座談會（七月底八月初），召開實習說明，「護理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實習場所意向調查暨申請單」(附件二)，於開學第九週前繳交給護理系辦公

室，由主課老師或指導教授預審，報請委員會審查通過。 

(三)實習前一學期第十∼十二週前，召開護理系碩士班委員會議審查實習單
位，並確認實習機構之發函。 

六、實習當學期第四週，實習學生應將實習計畫內容、實習單位與實習時間，確實與碩
士班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討論。 

七、每天實習時數至少須持續 4小時以上為原則；依據勞基法規範，前一日不得上大夜及
小夜班，實習結束 8小時後，方可於臨床執勤上班。 

八、採原醫院跨科者，嚴禁已排定實習當日與單位所排定之上班時間重疊，違者該階段
實習以不及格論。 

九、學生需依排班日程至單位實習，且每次需完成簽到、簽退，並請實習單位主管簽核，
並於實習結束後交由學系實習指導教師留存備查。如無法按照排班日程實習，應提
前於上班前同步知會實習指導教師及臨床指導員，經同意後可採彈性換班，凡未經
准假者，概以實習曠班論處(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以曠班論，須補三倍之曠課時數)。 

十、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需定期與碩士班實習指導教師進行討論，碩士班實習指導教師
需至實習機構訪視，定期追蹤輔導學生實習情形，並與實習機構共同檢核並評估學
生校外實習之成效。 

十一、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除應遵守本校有關規定外，並應遵守各實習場所之規定，
如有違反規定依照本校學生獎懲準則及有關規定懲處。 

十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送院務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附件一、實習申請流程 

新生座談會（七月底八月初） 
召開實習說明，填具「護理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實習場所意向調查暨申請

單」，於開學兩週內繳交給護理系辦公室，報請委員會審查。 



實習前一學期 第九週前 

由主課老師或指導教授預審，並提報護理系碩士班委員會議審查。 



實習前一學期第十∼十二週 

經由護理系辦公室與遴選之實習醫院窗口，聯繫學生實習事項。若實習醫院不同意，

修改資料後，請碩士班委員會重新審查。 



實習當學期（碩一下及碩二上） 第四週 
實習學生將實習計畫內容、實習單位與實習時間，確實與碩士班實習指導教師

共同討論。 



實習當學期（碩一下及碩二上）第八週前 

發函實習機構(附實習計畫)-完成實習單位發文作業 

（含簽約、體檢報告及教學計劃）。 

 



附件二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實習場所意向調查暨申請單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年級：         學生姓名：              學號：               

現職醫院/科別/職稱：                      

擬實習科目：□進階護理學實習（一）□進階護理學實習（二） 

  期望實習機構：(請擇一勾選，自行聯繫或系上安排（請寫科別）:限彰基、中榮) 

擬申請實習機構 

機構全名    

單位/科別    

資格條件  具有護理碩士及臨床教師 

 能達到護理碩士實習目標 

 具有帶領碩士實習生之經驗 

 醫院實習行政窗口支持度高 

 教學資源充裕/教學氣氛良好 

指導員簡介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主課老師或指導教授審核通過：              年   月   日 

碩士班委員會通過，主委核章：              年   月   日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系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實習場所意向調查暨申請單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年級：         學生姓名：              學號：               

現職醫院/科別/職稱：                      

擬實習科目： 

□進階專科護理學實習（一）□進階專科護理學實習（二）□進階專科護理學實習（三） 

  期望實習機構：(請擇一勾選，自行聯繫或系上安排:限彰基、中榮) 

擬申請實習機構 

機構全名    

單位/科別    

資格條件  專科護理師訓練醫院 

 主治醫師:於該專科工作至少兩年 

 專科護理師:實際從事專科護理師至少兩年 

 具有帶領專科護理師實習經驗 

 能達到護理碩士實習目標 

 醫院實習行政窗口支持度高 

 教學資源充裕/教學氣氛良好 

指導員簡介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機構/單位/職稱： 

臨床年資: 

主課老師或指導教授審核通過：              年   月   日 

碩士班委員會通過，主委核章：              年   月   日 


